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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一頁

一、甲、乙二人於某日，相邀爬山，於山中小徑，見一女子丙踽踽而行，頓生淫念，基

於犯意之溝通後，擬「性侵」丙女，甲性交得逞，正當輪由乙「性侵」時，長褲尚

未褪去，忽有腳步聲，漸聞漸近，乙乃作罷，甲、乙二人倉促逃逸。嗣經報警，查

明本案事實，問本案甲、乙之刑責應如何論處？試詳附理由加以說明。（25分） 

二、終日游手好閒的養子甲，揮霍無度，某日，又向養父乙要錢花用，乙不給，反而訓

斥甲，甲惱羞成怒，乃拿桌上的煙灰缸以傷害之犯意猛丟向乙，結果，未中乙，反

中坐在一旁的養祖母丙，致丙右眼受重擊而告失明，問本案甲之刑責宜如何論斷？

（25分） 

三、甲某日於桃園國際機場之航空站大廳，伸手擬竊取乙女背包內之財物，尚未得逞，

即被旁人丙發覺，丙見義勇為，擬將甲扭送警察處理，甲為脫免逮捕，乃對丙拳打

腳踢，致丙受輕傷，問本案甲之刑責宜如何論處？試詳附理由以對。（25分） 

四、甲的一台手提電腦失竊，懷疑係鄰居丙所為，乃趁丙出國旅行之際，夥同在轄區派

出所擔任警員之友人乙，闖入丙宅，大肆搜索，結果，並無所發現。問本案甲、乙

之刑責各應如何論處？（25分） 


